
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美克

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，我们作为美

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七届董

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》，经过

认真审核后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符合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《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（2013 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董事会会议表

决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近期受外部市场因素影响，公司股价出现了波动，为增强投资者信心，

维护投资者利益，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，公司启动了股份回购，这将有

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增强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，传达公司对未来发展的信

心。 

3、公司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,000万元至50,000万元，

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、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影

响。回购股份注销后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、合规，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，

且财务上具备可行性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本次回购股份是必要的、可

行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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